附件1              
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项目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点
	情况记录

	4.2.3
	针对高危实验物品开展专项检查
	针对剧毒品、病原微生物、放射源等，开展定期专项检查
	

	6.4.1
	重点场所需安装门禁和监控设施，并有专人管理
	重点关注剧毒品、病原微生物、特种设备和放射源存放点等危险源的管理
	

	7.1.2
	易燃易爆气体等特殊实验室的电气线路和装备应按相关规定使用防爆电气线路和装置
	满足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的相关标准
	

	8
	化学安全

	8.1
	危险化学品采购、验收、发放

	8.1.1
	危险化学品要向具有危化品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购买
	查看相关供应商的行政许可资质证书复印件
	

	8.1.2
	剧毒品、易制毒品、易制爆品、爆炸品的购买程序合规
	此类危险化学品购买前须经学校审批，报公安部门批准或备案后，向具有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购买；校职能部门保留资料、建立档案；不得私自从外单位获取管控化学品；查看向上级主管部门的报批记录和学校审批记录；购买危险化学品应有规范的验收记录
	

	8.1.3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购买前须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
	报批同意后向定点供应商或者定点生产企业采购
	

	8.1.4
	保障化学品、气体运输安全；校园内的运输车辆、运送人员、送货方式等符合相关规范
	查看资料，现场抽查
	

	8.2
	实验室化学试剂存放

	8.2.1
	实验室内化学品建有动态使用台帐
	建立本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目录，并有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或安全周知卡，方便查阅；定期清理过期药品，无累积现象
	

	8.2.2
	试剂药品有专用存放空间并科学有序存放
	储藏室、储藏区、储存柜等应通风、隔热、避光、安全；有机溶剂储存区应远离热源和火源；易泄漏、易挥发的试剂保证充足的通风；试剂柜中不能有电源插座或接线板；化学品有序分类存放；配备必要的二次泄漏防护、吸附或防溢流功能；试剂不得叠放、配伍禁忌化学品不得混存、固体液体不混乱放置、装有试剂的试剂瓶不得开口放置；实验台架无挡板不得存放化学试剂
	

	8.2.3
	实验室内存放的危险化学品总量符合规定要求
	原则上不应超过100L或100kg，其中易燃易爆性化学品的存放总量不应超过50L 或50kg，且单一包装容器不应大于20L或20kg；单个实验装置存在10L以上甲类物质储罐，或20L以上乙类物质储罐，或50L以上丙类物质储罐，需加装泄露报警器及通风联动装置。可按50平米为标准，存放量以实验室面积比考察
	

	8.2.4
	化学品标签应有显著完整清晰
	化学品包装物上应有符合规定的化学品标签；当化学品由原包装物转移或分装到其他包装物内时，转移或分装后的包装物应及时重新粘贴标识。化学品标签脱落、模糊、腐蚀后应及时补上，如不能确认，则以废弃化学品处置
	

	8.3
	实验操作安全

	8.3.1
	制定危险实验、危险化工工艺指导书、应急预案
	指导书和预案上墙或便于取阅；按照指导书进行实验；实验人员熟悉所涉及的危险性及应急处理措施
	

	8.3.2
	危险化工工艺和装置应设置自动控制和电源冗余设计
	涉及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反应装置应设置自动化控制系统；涉及放热反应的危险化工工艺生产装置应设置双重电源供电或控制系统应配置不间断电源
	

	8.3.3
	做好有毒和异味废气的收集和防护
	对于产生有毒和异味废气的实验，在通风橱中进行，并在实验装置尾端配有气体吸收装置；配备合适有效的呼吸器
	

	8.4
	管控类化学品管理

	8.4.1
	易制毒品、易制爆品分类存放、专人保管，做好领取、使用、处置记录
	其中第一类易制毒品实行“五双”管理制度；剧毒品配备专门的保险柜并固定，实行双人双锁保管制度；对于具有高挥发性、低闪点的剧毒品应存放在具有防爆功能的冰箱内，并配备双锁；配备监控与报警装置；剧毒品使用时须有两人同时在场；剧毒品处置建有规范流程
	

	8.4.2
	爆炸品单独隔离，限量存储，使用、销毁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执行
	查看现场、记录本；职能部门提供年度清单
	

	8.4.3
	麻醉品和精神类药品储存于专门的保险柜中，有规范的领取、使用、处置台账
	查看现场、记录本；职能部门提供年度清单
	

	8.5
	实验气体管理

	8.5.1
	从合格供应商处采购实验气体，建立气体钢瓶台帐
	查看记录
	

	8.5.2
	气体的存放和使用符合相关要求
	危险气体钢瓶存放点须通风、远离热源、避免暴晒，地面平整干燥；配置气瓶柜或气瓶防倒链、防倒栏栅；无大量气体钢瓶堆放现象；每间实验室内存放的氧气和可燃气体不宜超过一瓶，其他气瓶的存放，应控制在最小需求量；气体钢瓶不得放在走廊、大厅等公共场所；涉及剧毒、易燃易爆气体的场所，配有通风设施和合适的监控报警装置等，张贴必要的安全警示标识；可燃性气体与氧气等助燃气体不混放；建有独立的气体钢瓶室，通风、不混放、有监控、管路有编号、去向明确；有专人管理和记录
	

	8.5.3
	设置必要的气体报警装置
	存有大量惰性气体或液氮、CO2的较小密闭空间，防止大量泄漏或蒸发导致缺氧，需加装氧气含量报警表
	

	8.5.4
	气体管路和钢瓶连接正确、有清晰标识
	管路材质选择合适，无破损或老化现象，定期进行气体泄漏检查；存在多条气体管路的房间须张贴详细的管路图；有钢瓶定期检验合格标识（由供应商负责）；未使用的钢瓶有钢瓶帽；钢瓶中的气体是明确的，无过期钢瓶；确认“满、使用中、用完”三种状态；及时关闭气瓶总阀
	

	8.6
	化学废弃物处置管理

	8.6.1
	化学废弃物由具备资质的单位（企业）签约处置
	化学废弃物包装严密，及时送学校中转站或收集点；学校定时清运化学实验废弃物，无室外堆放实验废弃物现象；化学实验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不混放，不向下水道倾倒废旧化学试剂和废液。查看委托合同及处置单位的资质
	

	8.6.2
	学校有统一的化学实验废弃物标签
	标签信息包括：废物类别、危险特性、主要成分、产生部门、送储人、日期等信息
	

	8.6.3
	配备化学实验废弃物分类容器
	对化学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与存放（应避免易产生剧烈反应的废弃物混放）、贴好标签，盖子不敞开；实验室内无大量存放现象；实验废弃物存放点位置合适无干扰、标签信息清晰、大桶存放时不能超过容量的2/3；对于危险性大的废弃物，要独立包装，标签信息明确；不能混合，尽量原瓶装，加贴废弃物标签
	

	8.7
	危化品仓库与废弃物中转站

	8.7.1
	学校建有危险品仓库、化学实验废弃物中转站，对废弃物集中定点存放
	危险品仓库、化学实验废弃物中转站须有通风、隔热、避光、防盗、防爆、防静电、泄露报警、应急喷淋、安全警示标识等管控措施，符合相关规定，专人管理；消防设施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正确配备灭火器材（如灭火器、灭火毯、沙箱、自动喷淋等）；若是实验楼内暂存库，必须有警示、通风、隔热、避光、防盗、防爆、防静电、泄露报警、应急喷淋等管控措施，面积小于30m2；不混放、整箱试剂的叠加高度不大于1.5米；暂存库不能在地下室空间
	

	8.8
	其它化学安全

	8.8.1
	学校有统一的试剂标签
	标签信息包括名称、浓度、责任人、日期、储存条件等；装有配置试剂、合成品、样品等容器上标签信息明确；无使用饮料瓶存放试剂、样品的现象；如确需存放，必须撕去原包装纸，贴上统一的试剂标签
	

	8.8.2
	不使用破损量筒、试管等玻璃器皿
	查看现场
	

	8.8.3
	盛放配置试剂的烧杯、烧瓶不得无盖放置
	查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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